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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。 

Train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,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turn from it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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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前言

一般人認為一個「成功」的父親，是能創造

偉大的事業，並且使兒女成為接棒者。但基督徒

的觀念卻不一樣，我們是追求屬靈的國度，因此

重視信仰的傳承。我們認為成功的「父親」，是

能使兒女都在主裡面，而且能熱心服事神。

聖經中記載許多的父親，有些父親要作為我

們的模範，值得我們效法；有些父親要作為我們的鑑戒，是在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。以

下擬根據聖經，各舉一例來加以說明。

二.作榜樣的父親──亞伯拉罕

1.亞伯拉罕的缺點

中國古諺：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；知過能改，善莫大焉」，所以每個人都有缺

點。例如亞伯拉罕對神有信心，神立他做「多國的父」，他又被稱為「信心之父」，但

他有時仍會對神沒有信心。當神應許必大大地賞賜他，他說：我既無子，祢還賜我甚麼

呢？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。神對他說：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；

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的後嗣（創十五1-3）。但因為亞伯蘭的妻子撒萊遲遲不給他生

子，所以撒萊對亞伯蘭說：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。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

她得孩子。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，與使女夏甲同房，她就懷了孕，生了以實瑪利（創

十六1-4）。這是亞伯蘭對神沒有信心，想用人的方法來成就神的應許。

2.亞伯拉罕的信心

在亞伯拉罕一百歲，而撒拉已經九十歲的時候，雖然他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，

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，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，相信使「無」變為「有」的神。亞伯拉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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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望神的應許，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，反

倒因信心裡得堅固，將榮耀歸給神，且滿心

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（羅四17-21）。

結果神賜福使撒拉懷了孕，就給亞伯拉罕生

了一個兒子以撒（創二一1-3）。

3.亞伯拉罕為子娶妻

當以撒四十歲時，撒拉已去世三年，亞

伯拉罕也已經一百四十歲。亞伯拉罕年紀老

邁，自覺不久於人世；然而他還有一件未了

的事，就是神應許要賜給他後裔，使他們成

為大國，這要藉由為以撒娶妻來完成。

古時，兒女的婚姻大事，通常是由父母

作主的。亞伯拉罕為了信仰的緣故，就託付

最忠心可靠的老僕人，對他說：「請你把手

放在我大腿底下。我要叫你指著耶和華――

天地的主起誓，不要為我兒子娶這迦南地中

的女子為妻。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為我的

兒子以撒娶一個妻子。」（創二四2-4），

亞伯拉罕吩咐僕人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，而

且要指著神起誓，表明這是極嚴重的起誓。

起誓的內容包括下列兩項。

(1)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為妻：當時亞

伯拉罕住在迦南地，當地的的居民沉溺於拜

偶像的惡習之中，而且道德極為墮落（利

十八3）。倘若與迦南人結親，她必使以撒

轉離不跟從主，去事奉別神，以致神的怒氣

向他們發作，就速速地將他們滅絕（申七

3-4）。

亞伯拉罕知道，信仰的傳承是最重要的

事情。若沒有美好的婚姻，信仰是無法傳承

的。於是委託一位忠心的老僕人，要求他指

著神起誓，來進行這件大事。

(2)要往我本地本族去娶妻：「本地本

族」指亞伯拉罕的故鄉，就是他親人所在的

地方。亞伯拉罕的親人是敬拜神的，而且道

德高尚；縱使要長途跋涉，亞伯拉罕也願意

不辭辛苦，差遣僕人前往故鄉，希望兒子能

與一個有相同信仰的女子結婚，可以生出敬

虔的後裔，使信仰可以代代相傳。

4.今日的教訓

使徒保羅說：「丈夫活著的時候，妻

子是被約束的；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

自由，隨意再嫁，只是要嫁這在主裡面的

人。」（林前七39）。基督徒的婚姻是「要

嫁這在主裡面的人」，所以父母要讓兒女可

以在主裡面結婚，使信仰可以繼續傳承下

去。因為夫妻兩人成為一體，是身心靈的結

合；倘若信仰不相同，將無法達到密切的配

合。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？我們

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負一軛（林後六

14-15）。

三.作鑑戒的父親──以利

1.以利的優點

雖然祭司以利有許多缺點，但他在工作

上仍有些優點，茲說明如下。

(1)一生坐在自己的位上：以利是一個

固守本分的祭司，他在神殿的門框旁邊，經

常坐在自己的位上（撒上一9）。他平日在

殿內，睡臥在自己的地方（撒上三2）。當

以色列人與非利士人打仗時，他坐在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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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上觀望，為神的約櫃心裡擔憂（撒上四

13）。當有人告訴以利，神的約櫃被擄去，

以利就從他的位上往後跌倒，在門旁折斷頸

項而死（撒上四18）。所以以利的一生是對

神忠心，固守聖殿，作好祭司的分內工作。

(2)願意傾聽百姓的心聲：哈拿因為無法

生育，又受到毘尼拿的激動，要使她生氣。

哈拿心裡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在神面前不住

地祈禱。哈拿心中默禱，只動嘴唇，不出聲

音。以利定睛看她的嘴，以為她喝醉了。所

以祭司以利對她說：你要醉到幾時呢？你不

應該喝酒。哈拿回答說：「我是心裡愁苦的

婦人，清酒濃酒都沒有喝，但在神面前傾心

吐意。不要將婢女看作不正經的女子。我因

被人激動，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」

以利說：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。願以色

列的神允准你向祂所求的！」（撒上一10-

17）；由於以利的安慰與祝福，婦人就走去

吃飯，面上不再帶著愁容。

(3)願意栽培後進：哈拿曾向神許願說：

「萬軍之耶和華啊，祢若垂顧婢女的苦情，

眷念不忘婢女，賜我一個兒子，我必使他終

身歸與耶和華，不用剃頭刀剃他的頭。」後

來蒙神祝福，哈拿生了撒母耳。等兒子斷了

奶以後，哈拿就把孩子帶上示羅，到了耶

和華的殿，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。於是撒母

耳在祭司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，受到以利的

教導與栽培。撒母耳長大了，耶和華與他同

在，使他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（撒上一

11，二11，三19）。

2.以利的缺點

(1)不嚴加管教子女：以利的兩個兒子是

惡人（撒上二12）。「惡人」希伯來的音譯

是「彼列」，意思是指邪惡的、不法的、無

知的人。後來「彼列」逐漸成為一個專有名

詞，指邪惡之子――撒但（林後六15）。他

們的惡行有兩項：第一，是與會幕門前伺候

的婦人苟合，犯了姦淫的罪（撒上二22）。

第二，是他們雖然身為祭司，卻不認識神，

不按照神的吩咐獻平安祭。

律法規定，獻平安祭的時候，祭司要先

把脂油在壇上焚燒，然後將牛羊的胸作搖

祭、右腿作舉祭以後，胸和右腿要歸亞倫和

他的子孫，作他們從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分

（利七28-34；申十八3-5）。但當時凡有人

獻平安祭，正煮肉的時候，在未燒脂油以

前，以利的兩個兒子叫僕人用叉子往鍋裡

一插，插上來的肉，祭司都取了去（撒上

二13-14）。在獻平安祭時，「燒脂油」與

「煮肉」是同時進行，在「脂油」尚未燒

完，平安祭儀式尚在進行中，以利兒子的僕

人逕行前往取肉，而且不是遵照律法規定，

只取當得的分。獻祭的人若說：「必須先燒

脂油，然後你可以隨意取肉。」僕人就說：

「你立時給我，不然我便搶去。」如此，這

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了，因為他

們藐視耶和華的祭物（撒上二15-17）。

以利的兒子生長在祭司的家庭中，但卻

不認識神。或許是以利身負重職，少有時間

教育他們；或許是他們對獻祭的事看多了，

因而失去敬畏的心。當以利聽見兒子犯罪，

就對他們說：「你們為何行這樣的事呢？我

從這眾百姓聽見你們的惡行。我兒啊，不可

這樣！我聽見你們的風聲不好，你們使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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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的百姓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士師審判

他；人若得罪耶和華，誰能為他祈求呢？」

然而他們還是不聽父親的話（撒上二23-

25）。以利的兒子將父親的話當作耳邊風，

依然我行我素；而以利卻不禁止他們（撒上

三13），最後遭受神嚴厲的懲罰。經云：

「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

也不偏離。」（箴二二6）。今日身為父親

的我們，倘若不在兒女年輕時，嚴加管教子

女，以致子女長大後犯罪，最後結局是會遭

到神的懲罰。

(2)尊重兒子過於尊重神：以利雖然有警

誡過他的兒子，但兒子不聽勸告以後，卻沒

有阻止他們的惡行。對於犯下嚴重褻瀆神和

淫亂罪的兒子，以利沒有除去他們祭司的職

分、按照律法的規定處罰他們，使他們繼續

在會幕裡服事，以致使人厭棄給神獻祭。

因此神差遣神人來責備以利，說他們踐

踏神的祭物，尊重他的兒子過於尊重神，將

百姓所獻美好的祭物肥己。神兩次藉由神人

與撒母耳來宣告神的懲罰：第一，家中沒有

一個老年人。以利家中所生的人，都必死在

中年。第二，兩個兒子必一日同死。神要親

自懲罰犯罪的祭司，使他們二人在一日之內

一同死亡。第三，要奪去他們祭司的職分。

神要另立一個忠心的祭司，而以利家祭司的

職分將被奪去，無法世襲。第四，罪永不得

贖去。神向以利家起誓說：以利家的罪孽，

雖獻祭奉禮物，永不能得贖去（撒上二27-

36，三11-14）。

祭司以利沒有善盡父親的責任，教導兒

子認識神。在他們一再犯罪以後，雖然曾出

面勸導，當兒子不願意聽從，以利就不再禁

止他們。因為以利尊重兒子過於尊重神，所

以神的懲罰就臨到以利家族。經云：「不忍

用杖打兒子的，是恨惡他；疼愛兒子的，隨

時管教。」（箴十三24）。今日身為父親的

我們，倘若一味溺愛兒女，在他們犯錯以後

不嚴格管教，最後結局會和以利一樣。

四.結語

人生的價值不是在世界上有多偉大的成

就，而在於是否有被神紀念，是否有名字寫

在羔羊的生命冊上（啟二十一27）。因此在

孩子年幼時，父親應重視兒女的宗教教育，

要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

也不偏離（箴二二6）。不要像以利一樣，

忙於聖殿的工作，而疏忽教導兒子，最後遭

受神嚴厲的懲罰。再者當兒女到適婚年齡的

時候，父親要重視兒女的婚姻，如同亞伯拉

罕一樣，要往本地本族去娶妻，就是要勉勵

兒女在主裡面結婚。

兒女都會成長，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

力，此時父親能作的有限。因為父親無法長

期掌控兒女，因此要學習放手，應尊重兒女

的選擇，縱使是與父親的期望有落差。我們

要效法約伯，每日不斷為子女禱告，恐怕他

們犯了罪，心中棄掉神（伯一5）。相信藉

由神的保守與眷顧，我們的兒女都能走在主

的道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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